
8 月 28 日， 微信、 抖音、

微博等平台分别发表公告， 针对

自媒体违规发布财经新闻、 歪曲

解读经济政策、 唱衰唱空金融市

场、 充当“黑嘴” 博人眼球、 造

谣传谣、 敲诈勒索等行为进行专

项整治， 以净化网络环境。 (8

月 29 日 《北京青年报》）

在自媒体时代， 人人都可以

发声， 表达自己的观点、 想法，

寻找共鸣共识。 然而， 由于隐藏

在海量的网络舆论信息当中， 监

管面临着庞大的工作量。 一些打

的是擦边球， 发布财经内容的自

媒体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声音，

甚至故意传播负能量， 故意制造

信息混乱。 人人都可以发声， 几

乎成为了“随意发声”。

对此， 抖音列举了八个表

现： 歪曲解读财经政策、 宏观经

济数据， 恶意唱空金融市场、 唱衰

经济； 不加判断地转载境外歪曲解

读财经热点的报道评论； 散布小道

消息， 以“揭秘” “重磅” “独家

爆料” “知情人士称” 进行渲染炒

作， 造谣传谣； 转载合规稿源的财

经新闻信息时， 恶意篡改、 断章取

义、 片面曲解； 充当金融“黑嘴”，

恶意唱空或哄抬个股价格， 炒作区

域楼市波动， 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炒作负面信息， 对相关利益主体进

行威胁恐吓、 敲诈勒索， 谋取非法

利益； 炒作社会恶性事件、 负面极

端事件， 煽动悲情、 焦虑、 恐慌等

情绪， 借以推销所谓“财商课”、

保险产品等； 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

门工作人员或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

财经专栏、 账号。

如此“随意发声”， 会对受众

产生明显误导， 对经济政策产生不

必要的猜测质疑， 甚至产生严重误

解。 财经自媒体“随意发声”， 引

起部分网友、 市场利益主体跟风炒

作， 会对实际工作产生不良干扰，

干扰政策执行， 或导致政策在执行

中出现偏差。 比如这些年， 在楼市

调控中， 屡有恶意曲解相关政策、

制造市场恐慌气氛的言论， 引发部

分购房者担心房价上涨而恐慌性入

市， 导致一些地方的楼市越调控越

涨价。

可见， 整治自媒体的违规财

经内容， 非常必要。 此番整治后，

各平台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切实履行主体管理责任， 健全管

理制度， 提高财经类自媒体准入

门槛， 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

毕竟， 财经类自媒体应具备更高

的专业性、 权威性， 尽可能多地

吸纳真正的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

员或专家学者入驻， 开办财经专

栏， 满足受众需求。 当自媒体平

台门槛低、 发布主体多， 乱象就会

纷呈。 财经自媒体运营者也应有法

治意识，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任何

时候都要遵守法律法规， 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发声， 才是受众欢迎的

好声音。

进入 8月， 随着凉山会理石

榴的成熟， 网络平台上出现不少

直播卖石榴的主播、 网红。 网红

帮忙带货助农增收， 本来是很提

倡的， 所以这些“达人” 往往会

受到大家的支持和点赞。 但也有

些“网红” 的带货会“作假”，

更有甚者还会卖惨带货、 悲情销

售。 （8 月 26 日新华网）

视频里， 一脸沧桑的老爷爷

哽咽着说“石榴卖不出去了怎么

办”， 现实中， 老人一脸疑惑：

“我家的石榴， 可以摘的都已经

卖完了， 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实际上， 视频中这些老人和文

字、 背景音乐是分开制作的， 老

人确实存在， 但没有说视频中的

话， 文字描述和事实严重不符。

该视频发布者涉嫌发布这些虚假

信息不实视频只是为了博取同

情、 吸引眼球， 哄骗看到视频的

网友因为同情进来下单。

公益爱心是宝贵资源不可滥

用， 别有用心的“悲情营销” 让

爱心变味。 近年来， 不良分子屡

打悲情营销牌，广东徐闻的菠萝、安

徽蜜橘、 山西临猗苹果等农产品也

都曾被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营销，目

的是为了吸引众人眼球， 博取消费

者同情。 当悲情故事被大规模廉价

复制甚至“移花接木”，沦为电商的

营销道具， 必将导致“劣币驱除良

币”，不仅扰乱了正常市场的销售秩

序， 也透支信任， 消费爱心。

“卖惨带货” 还严重践踏法律

法规。 不征求老人意愿， 就随意拍

摄老人并发到网上， 涉嫌侵犯公民

肖像权、 隐私权， 再配上“紧急救

助” 的煽情文案， 此虚假宣传行为

严重误导消费者， 侵害消费者权

益，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理应

承担相应行政责任。 而制造虚假宣

传、 捏造石榴严重滞销信息， 造成

了石榴市场的不合理波动， 更涉嫌

欺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 中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 经

营者或可被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一

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据此可见，店家

基于欺诈的故意， 实施了虚假宣传

的欺诈行为， 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

认识。 对于扰乱市场的恶意悲情营

销行为，理当依法惩处， 以儆效尤。

从“急哭女孩” 再到“哽咽大

爷”， 从盗用照片到“嫁接视频”，

“悲情营销” 改头换面， 恶意消费

善心， 致使爱心蒙尘， 市场失序。

对此， 政府部门应随时“在线”，

强化监管， 帮助民众及时识别、戳

穿悲情营销的惯用套路， 严厉打击

夸大失实、恶意营销的欺诈行为，加

大违法成本，对“卖惨带货”露头就

打， 严惩不贷， 坚决维护消费者权

益，保障公平公开的市场秩序；电商

平台要提升社会责任和管理水平，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空间， 遏制

弄虚作假、 “卖惨” 销售的歪风，

力促电商经济健康发展。

张某住在苏州市吴中区某大

厦。 2021 年 6 月底， 物业公司

在电梯内张贴 《重要通知》， 告

知业主小区门禁系统已改为人脸

识别。 对此， 张某认为存在隐私

风险， 不同意人脸识别验证方

式， 因此每次只能跟随其他业主

通行， 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张

某一再投诉未果， 7 月 29 日诉

至吴中区人民法院， 要求物业公

司为其通行提供除刷脸之外的其

他非生物信息验证方式。 （8 月

26 日 《工人日报》）

承办法官认为，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0 条

明确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

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

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 不同意的业

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

合理验证方式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 业主张某的诉求符合上

述规定。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在宾

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

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

共场所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

辨识或者分析， 应当认定属于侵害

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近年来， 人脸识别技术正逐步

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些

小区、 公寓开始把这种技术用到进

出小区的管理上， 有的小区甚至规

定“刷脸才能进小区”。 由于人脸识

别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很多人

对身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往

往习焉不察， 忽略了其背后的隐私

风险。 人脸识别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中的生物识别信息， 是生物识别信

息中社交属性最强、 最易采集的个

人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采集使用

人脸信息的行为触及法律红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 小区物业在使用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 应当征得

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 对于

不同意的， 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

性验证方式。 “刷脸” 门禁是为了

安全和方便， 但是人脸信息是敏感

信息， 小区强制要求录入， 并将其

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方式， 这显然

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而且人脸这些

生物信息被录进系统就会有被泄露

的风险。 根据这一规定， 小区物业

在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

信息时， 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

用人的同意。 对于不同意的， 小区

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式， 不

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权

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法官认为， “不刷脸不让进小

区” 违反了“告知同意” 原则， 物

业管理工作在拥抱新科技的同时，

也要充分尊重人格权益， 我们应该

拥抱新科技， 但同时也要尊重人格

权益。 小区物业不能以智能化管理

为由， 侵害居民人格权益。 近日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通过， 在国

家法律层面， 对于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在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作了进

一步完善。 可以相信， 随着法律的

不断完善， 在今后的生活中， 我们

的“脸面”， 都会受到法律保护。

B6 读者呼声

法院叫停“不刷脸不让进小区”

警惕“卖惨带货”的“劣币”效应

让财经自媒体不再“随意发声”

□王恩奎

□王丽美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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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自 8 月初北京市交管部门开

始集中治理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
为以来， 全市安装可拍摄 “斑马线

上不礼让行人” 的电子眼 217 个，

8 月 11 日开始投入使用当天， 拍

摄到 213 起有关违法信息， 司机

均被处以 200 元罚款， 记 3 分。

（8 月 29 日 《北京日报》）

百家讲：

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线、 生命

线， 作为机动车司机， 礼让行人不

只是交通法规上的条文， 更应是司
机朋友们的自觉行动。 可有些地方

“不礼让斑马线” 的违法行为屡屡
出现， 比如， 有的车辆经过斑马线

时没有减速的趋势， 特别是行人过

斑马线正好在右转车道上时， 不仅
不停车， 甚至还加速呼啸而过， 让

站在斑马线上的行人， 特别是动作
缓慢 、 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胆战心

惊。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 不礼让

斑马线是违法行为？ 非也， 是明知
故犯。

礼让斑马线是司机最容易做到

的， 可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事情。 有

些人不敢闯红灯 ， 是怕有监控探
头、 高额罚款和驾照扣分等着他。

而礼让行人， 在斑马线上方没有专
门探头监控设施， 完全靠司机个人

礼让意识， 这明显还不够， 从实际

效果来看， 法治更为重要。

笔者以为， 礼让斑马线， 严格

执法不能 “缺席”。 我们既需要对
司机加强宣传教育， 也需要 “电子

警察” 等技术手段作支撑。 培养文

明习惯的基础是坚守法治。 只有人

人遵守交通法规， 才能共建共享和
谐交通， 让斑马线既成为城市的安

全线， 也成为一道文明、 有序的风
景线。

———周家和

“痰”：

近日， 山东青岛一对情侣在饭

店吃饭时捞出蟑螂， 获免单并索赔

720 元。 商场内多家餐厅表示遇到
类似事情， 警方介入后发现二人系

碰瓷， 已敲诈五千余元， 现已对二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月 28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近年来， 类似 “餐饮碰瓷” 行

为时有发生， 由于餐饮商家在遭遇
“餐饮碰瓷 ” 后面临着 “取证难 ”

“维权难” 等诸多困境， 因而， 很
多时候只得 “吃哑巴亏”， 不是给

予 “免单”， 就是给予 “赔偿”。 一

些 “餐饮碰瓷者” 正是摸准了餐饮
商家息事宁人， 花钱消灾的软弱心

理， 类似 “自导自演吃出蟑螂” 这
样的 “餐饮碰瓷” 便屡试不爽， 这

让很多餐饮商家很是苦恼。

其实， 这起 “自导自演吃出蟑

螂” 案例， 除了对 “餐饮碰瓷者”

是一种法律惩处外， 对餐饮商家而
言， 这也是一种 “提醒”。 餐饮商

家在遇到类似 “碰瓷” 行为时， 切
忌抱着 “息事宁人， 花钱消灾” 的

软弱心理， 而让 “碰瓷者” 的计俩

和阴谋屡屡得逞 ， 不妨通过 “技
防” 的力量， 如安装监控摄像头，

收集相关证据 ， 戳穿 “餐饮碰瓷

者 ” 的伎俩和阴谋 ， 从而让类似

“自导自演吃出蟑螂” 这样的 “餐
饮碰瓷者” 原形毕露， 处处碰壁。

———叶金福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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